
致 香 港 三 福 ： 兒 童 三 福 導 師 講 習 班 推 薦 信  
 

敬 啟 者 ： 本 人 為  （ 教 會 ） 之 堂 主 任 ／

三 福 合 格 教 師，得 知  貴 會 宗 旨 乃 協 助 地 方 教 會 推 動 個 人 佈 道 訓 練 工 作，期 望

促 使 更 多 信 徒 成 為 得 人 漁 夫 ， 引 領 更 多 人 歸 主 。  

 

本 人 贊 同  貴 會 的 原 則，就 是 先 由 堂 會 教 牧 同 工 接 受 訓 練，然 後 返 回 教 會

繼 續 訓 練 信 徒 作 佈 道 事 奉 。 現 推 薦 ／ 自 薦 本 堂 之 牧 師 ／ 傳 道 同 工 ／  

弟 兄 ／ 姊 妹  參 加  貴 會 於  年  月  日 所 舉  

辦 之 第  屆 「 兒 童 三 福 導 師 講 習 班 」 。 本 堂 將 會 ／ 不 會 支 付 他 ／ 她 講

習 班 的 一 切 費 用，並 且 將 會 ／ 未 能 全 力 支 持 他 ／ 她 在 成 為 合 格 教 師 後 的 九 個 月

內 推 行 兒 童 三 福 訓 練 事 工 。  

 

* 有 關 本 堂 牧 師 ／ 傳 道 對 三 福 之 參 與 ：  

1. 已受三褔訓練： 是 否 

2. 將會與報讀者同期參與訓練： 是 否 

 

* 有 關 報 讀 者 的 個 人 資 料 ：  

1. 曾接受三褔訓練： 是 否 

2. 曾被檢證為三褔合格隊長： 是 否 

3. 曾被檢證為三褔教師： 是 否 

4. 參與傳福音事奉之程度： 主動積極 間中參與 很少參與

5. 在教會曾擔任之事奉崗位 

 

 

 

此 致  

 

香 港 三 元 福 音 倍 進 佈 道  

領 袖 講 習 班 籌 委 會  

 

主 內  

 

上  

年    月    日  


